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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 1—2009 给岀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岀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深、谢修平、邓秋玮、李臣、李云、侯娜娜、刘晓晨、李可伟、蒋洁、李铁 男、师

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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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目的是指导碳排放单位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从而降低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强度，规范碳资产 管理，

促进可持续发展。

建立和实施碳排放管理体系是碳排放单位最高管理者的一项战略性决策。本标准的成功实施取决于 碳排放

单位各层次的参与，尤其是最高管理者的承诺。通过本标准的实施，碳排放单位能够：建立节能 减排遵法贯标

机制，主动获取并自觉落实节能减排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其他要求；建立全过程的碳 排放管理控制机制，

使碳排放管理活动规范有效并不断得到改进。

碳排放管理体系是碳排放单位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碳排放单位按本标准建立实施碳排放管理体系 时，应与

其他管理体系相融合，如质量、环境或能源等管理体系要求，最终实现碳排放单位整体管理体 系的融合。

本标准适用于碳排放单位控制下的各项活动，碳排放管理体系的详略和复杂程度、体系文件数量、 所投入

资源等，取决于碳排放单位的规模、体系覆盖的范围、碳排放源的类型和数量等多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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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排放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施碳排放管理体系的各项要求及指导性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碳排放单位碳排放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其他组织碳排放管理可参考本标准实施。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DB11/T 1370—2016 低碳企业评价技术导则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碳排放 carbon em i ss i on

碳排放单位在核算边界内生产、活动和服务过程中各个环节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二氧化 碳

当量的形式表示。

[GB/T 32150-2015,定义 3. 7]

3. 2

碳排放单位 carbon emi ss i on organ i zat i on

具有二氧化碳排放行为的法人单位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3. 3

碳排放管理体系 carbon em i ss i on management systems

用以建立碳排放管理方针、目标、过程和程序以实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的集合。

3.4

碳排放管理方针 carbon emi ss i on management poI icy

最高管理者发布的有关碳排放管理绩效的宗旨和方向。

注：碳排放方针为设定碳排放管理目标、指标及采取的实施方案提供框架。








